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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111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定期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1年 04月 26日下午 2時 

貳、地 點：本府 307會議室 

參、主 席：黃召集人建華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李慧美 

伍、主 席 致 詞：（略） 

陸、上次會議紀錄確認及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如會議資料，附件 1) 

主席裁示： 

同意備查。 

柒、工 作 報 告： 

一、 性別主流化工具年度執行成果案：(如會議資料，附件 3、附件 4)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二、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情形案：(如會議資料，附件 5) 

(一)黃委員翠紋： 

建議補充說明專業志工的專業類型以及所屬民間團體為何？一般志

工的類型又為何？以對應此政策方針。 

(二)游委員貞蓮： 

本局所屬志工大致分 2類，一般志工為一般民眾參與志願服務工作，

通常女性較男性多，年齡層分布為中高年齡層。專業志工為具有地政

士資格或是事務所退休同仁回來擔任志工工作，包含登記及測量志工

等等，協助民眾地政業務諮詢，如書表填寫、地政法令疑義諮詢等等。

地所在辦理 CEDAW或專業教育服務禮儀課程均提供志工參與，地政士

志工年齡層分布較廣不限於年齡較長著，年輕地政士亦願意參與志工

工作。 

(三)主席裁示： 

志工業務也是我們每一年的工作重點之一，各事務所在執行志工業務

上面均投入心力。方針的執行不應只有數據的呈現，應透過數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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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及改進方向，請秘書室依委員建議事項完善資料。 

三、對民眾推展 CEDAW 案例宣導媒材規劃/成果案： 

(一)秘書室： 

依據 113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

獎勵計畫考核指標規定，將研擬完成之 CEDAW宣導媒材，於 111年進

行至少 1次對民眾之 CEDAW宣導。 

(二)何委員俊男： 

八德所宣導不分年齡層，對中高年級小學生繼承平權宣導活動搭配有

獎徵答，用簡易明瞭的題目作互動。並應用多元管道宣導「土地繼承

登記-男女均有繼承權」媒材，如透過所責疫苗施打站民眾在等待的

過程，將繼承平權觀念潛移融入日常生活中。 

(三)吳委員宜臻： 

八德所辦理「測量審查體驗營」可提供各所今後辦活動的一個參考，

透過下鄉服務利用各類文宣向小學學生宣導地政業務、業務人員屬性，

如測量人員。設計問答遊戲與學生互動，除宣導性別平權觀念外更進

一步瞭解性別隔離、性別職業差異，提供各所作參考。 

(四)黃委員翠紋： 

人權公約強調要多使用所服務對象能理解的語言，本案肯定八德所自

製的宣導影片除國語語言外增加第 2 種常用語言-台語，以年長者繼

承觀念為宣導主題。 

(五)主席裁示： 

本局各地政事務所及各業務科室均利用相關不同場合提供適當也配

合主題活動進行業務宣導，近 2年因疫情問題，各所利用民眾施打疫

苗等待時間提供各項業務宣導。 

四、機關落實性別平等措施案： 

(一)秘書室： 

依 113年性平考核指標規定，各機關每年應對民眾辦理 1次性別平等

措施。本局及各地政事務所 110年因受疫情影響，辦理各項政令宣導

活動或如本局地籍科「守護祖產 3.0」均有暫緩或延期辦理情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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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視疫情發展辦理相關活動。 

(二)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五、自辦 CEDAW 教育訓練實體課程之內容案：(如會議資料，附件 6) 

(一)吳委員宜臻： 

CEDAW 教育訓練的課程每一年都有辦理，CEDAW 的主題裡面，會有一

些基本的新方向的案例，請問與講師有無溝通授課內容重複與否？以

及呈現方式？  

(二)劉委員雅玲： 

人事室辦理 CEDAW 教育訓練會先將歷年教材及基本主題並融入與本

局業務有關的課程與講師溝通，講師也會視機關特性及需求做配合。 

(三)主席裁示： 

年度辦理教育訓練，請彙整同仁回饋意見做課程修正依據。  

捌、提 案 討 論： 

案由一：委員會成員任一性別未達 1/3以上改善辦理情形，本府各委員會成

員任一性別比例均應達三分之一以上，以期全面落實性別平權。 

(一) 邱委員蓁蓮： 

桃園市政府市地重劃會本屆任期至 112年，屆期檢討。 

(二) 詹委員君正： 

桃園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任期一屆為 4年，本屆任期至 112年 7月，

屆期改選。 

(三) 主席裁示： 

請業務科室於明年委員會任期屆滿異動時，須特別留意委員性別比例，

以符合目標。 

案由二：111年新增項目〜性別統計指標： 

(一)劉委員雅玲： 

人事室提出統計「本局未婚同仁之性別比例」，本局近年人員流動率

10%以上，思考如何留住人才在局裡繼續服務。統計本局未婚同仁之

性別比例，鼓勵未婚同仁參加由人事處辦理的未婚同仁聯誼活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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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相關活動參與，未來進一步發展，有助機關人力穩定。 

(二)邵委員俊宏(林燕秀代理)： 

地用科提出「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審議會議與會

人員之性別人數」，地用科業務是以審議開發許可案件，參與會議人

員多，針對與會人員作統計改進方向。 

(三)馬委員玉珍： 

地政資訊科提出「桃園市各地政事務所「贈與」登記案件之性別人數」，

民眾為了節省遺產稅利用生前分次贈與的方式分配財產給子女。藉由

統計檢視本市是否有女性受贈比例低於男性的狀況。另外登記移轉贈

與與夫妻贈與為不同登記原因，系統亦可統計贈與者與受贈者年齡。 

(四)高委員曜堂(張建昌代理)： 

地價科提出「桃園市受僱不動產經紀人員之性別人數」就不動產經紀

業申報備查僱用經紀營業員資訊，統計性別人數及比例以及檢視是否

有二度就業者的性別比例情形。 

(五)吳委員宜臻： 

人事室提出的方向是以未婚年輕同仁人員穩定度做統計，建議可思考

機關面對未婚新進同仁進入婚姻狀態後提供的友善措施是否足夠？

性別的目標，其中之一就是要解決女性或是特殊特定的性別，排除增

加他的負擔。 

(六)黃委員翠紋： 

建議「贈與」登記案件之性別人數增加統計年齡部分，包含受贈者與

贈與者的年齡分布。 

(七)主席裁示： 

本案由人事室及地價科提報案件作為年度新增指標。 

案由二：111年新增項目〜性別分析： 

(一)李委員淑貞： 

楊梅所提出「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 105-109年度楊梅及新屋區購置

不動產族群分析實施計畫」，因桃園市整體發展趨勢，楊梅區近年房

價逐節上升，楊梅新屋地區小位置偏，在整個桃園市的漲幅中，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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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程度吸睛度不高，所以試著從地區的特性去做分析。自實價登錄

實施以來，本所以 105-109年實價登錄資料與桃寶網、勞動參與率及

歷年薪資等資料結合，呈現本市楊梅區及新屋區不動產取得在兩性間

的情形，供本所日後執行性別相關政策、宣導及服務規劃之參考。 

(二)游貞蓮委員： 

桃園所提出「桃園區不動產租賃案件之性別分析」，當前居高不下的

房價可能間接增加租屋的需求，據統計台灣租屋族已高達約 300萬人，

租賃市場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桃園區具有良好的生活機能，還有

交通運輸的優勢，以及就業環境等綜合條件，不僅買賣熱絡、租屋客

聚集，租屋的數量近年均有成長的趨勢。為檢視不同生活圈對承租人

以及出租人性別是否有存在的差異，針對桃園區統計不動產實價登錄

租賃案件之性別人數，藉此數據檢視男女租屋需求是否存在差異，以

作為性別平等宣導策略之參考。 

(三)林委員鼎鈞： 

蘆竹所提出「蘆竹區兩性租屋偏好分析」，主要考量蘆竹地區本身外

來人口的一個結構性去做為探討。應用實價登錄運用租屋相關資料，

分析 102~110年兩性租屋偏好，提供不動產相關產業參考。 

(四)王蕙蕙委員： 

龜山所提出「機場捷運 A7、A8站生活圈預售屋購屋性別比例分析」，

本案較特殊的部分為龜山鄰近新北市，A7 因為區段徵收關係成為新

開發區，預售屋量體非常大，加上工業區的開發，人口數眾多。本案

以交易熱絡區 A7、A8 生活圈為主軸，分析預售屋實價登錄案件中，

購屋的男女比例。 

(五)吳宜臻委員：  

建議以龜山所或楊梅所提案作業，這兩個區域近年大環境均有改變，

且這兩個區域一接近新北市，一鄰近竹北市，均在發展中，所需統計

數據較易掌握。 

(六)黃翠紋委員： 

分析第一要點為資料收集年度要多，如在交通、就業、購屋價格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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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均要足夠。本案建議以楊梅所提案做評估，主要原因為地理位置關

係且對市政建設較有價值。另建議市府辦理金桃獎應以局處業務性質

與性平關聯度強弱做分組辦理。  

(七)主席裁示： 

本案由楊梅所提報案件作為年度新增性別分析案件。 

案由二：111年新增項目〜性別預算：(如會議資料，附件 7第 38頁)： 

(一) 秘書室： 

本(111)年度「桃園市政府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應經第 1 次專責小

組會議審查後，再提送主計處彙整。 

(二) 黃翠紋委員： 

建議將各地所及地政局辦理相關性平的預算填列，如性平教育訓練、

計畫等。 

(三) 主席裁示： 

請各所各科在實務執行上依業務需求做調配。 

案由二：111年新增項目〜性別影響評估－重大施政計畫： 

(一) 吳委員澍源： 

本科在 106年時已辦理過「地籍圖重測」性別影響評估案，經統計女

性測量員占比較少數，針對本科測量工作外業時是以 1員 2助理方式

進行。本案針對所謂的職場環境或是職業隔離進行統計數字上分析以

及釐正日據時期測繪地籍圖比例尺過小致圖籍精度不佳，以及圖紙伸

縮破損衍生誤謬等問題，須辦理地籍圖重測工作，以提升圖籍精度確

保民眾財產權益。 

(二) 林委員坤龍(陳啟彥代理)： 

本科提出「中壢中原營區案-抵價地申請、核定及分配」，針對中壢中

原營區區段徵收案後續抵價地申請、核定以及抵價地分配等程序，分

析各性別在抵價地申請或是核定分配上的性別分析。配合中壢中原營

區土地釋出，活化軍方低度使用之管有土地，促進國有土地有效利用；

又配合鐵路地下化於本案南側新設台鐵中原站而預期增加之轉運需

求，規劃轉運站及停車空間，建立完善公共設施系統，並增進周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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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及帶動產業發展。 

(三) 吳委員宜臻： 

測量科所提性別參與人員的性別比例部分，在職業上有一些性別的差

異，不是我們說要改善就改善，所以類似八德所辦理的小學生測量體

驗營可提供其他所做參考，讓小朋友從小就有概念。建議在執行業務

的過程裡面，是否可透過一些科技補助措讓同仁在執行業務時都順暢。 

(四) 黃委員翠紋： 

建議測量科可以以女性本身該有的職業準備以及機關可以提供何種

協助填報參考，讓女性在較性別友善的環境工作。 

(五) 主席裁示： 

地政業務為服務業，服務對象如地籍圖重測為被劃定範圍內的地主

或與其有直接關聯性的關係人；區段徵收為都市計畫劃定範圍開發

案的地主，這些標的不是業務單位所能選擇的。應以在業務執行過

程中，不管是服務的對象或執行業務的同仁的角度辦理性別影響評

估，在業務執行上跟性別有無關聯性或應該要改進的地方。 

本案由測量科提報之「地籍圖重測」案辦理重大施政計畫性別影響評

估。 

案由二：111年新增項目〜性別影響評估－非重大施政計畫： 

(一) 陳委員振南： 

本所提出「不動產專業諮詢服務暨視訊諮詢服務計畫」，服務轄區民眾

針對不動產有關稅務土地相關問題與桃園市地政士公會合作推出不動產

專業諮詢服務，公會派員駐點提供民眾法律及地政業務的諮詢，透過

近半年的執行，累計百餘件數，針對前來諮詢的民眾，分析年齡、性

別及諮詢案件的種類問題，並經由公會會員男性女性的不同性別駐點

服務，再探討對於前來諮詢的民眾性別是否有所差異。 

另今年提出視訊部分，目前使用人數不多，以到所直接諮詢為主。 

(二) 陳委員志宗： 

本所提出「精進建物成果圖查對案—預售屋宣導計畫」，為精進建物

測量業務，加速建物測量作業時程，提高行政效率，達成簡政便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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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本所將銷售預售屋者列為新增服務對象，主動與受任辦理不動

產交易簽約登記之地政士進行宣導，加速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時程。 

(三) 陳委員銘隆： 

本所提出「臉書集氣政令宣導計畫」，針對政令宣導部分有多種管道，

臉書社群的有效性是非常高的，為使民眾掌握最新的地政資訊，本所

透過自製宣導短片、製作資訊卡等傳播媒介並結合線上有獎徵答及線

上問卷調查之方式，於本所臉書進行線上業務宣導。 

(四) 何委員俊男： 

本所提出「新住民客製化服務暨性別平等宣導計畫」，本是新住民人

口持續增加，新住民總人口為全國第二多，針對新住民提供本國登記

案件諮詢並宣導無論男女均可買賣、受贈及繼承不動產以及考量新住

民對本國法律不熟悉，藉由宣導落實性別平等觀念保障新住民權益。 

(五) 彭委員佳雯： 

本科提出「桃園市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勵活動計畫」，經統計本市開

業地政士為男性多於女性，公會幹部亦是男多於女。目前優良地政士

評選參選需要經過公會的推薦，藉由統計分析了解地政士相關議題。 

(六) 吳委員宜臻： 

地籍科所提計畫在統計資料上較易追蹤，從幹部的性別結構到參選最

後獲獎的男女比例，累積資料可分析得獎人性別差異存在。 

(七) 主席裁示： 

統計資料從觀察的樣本及數量很重要，各地所提報以服務案件為主，

考量疫情問題蒐集資料較不易，會影響作業結果。地籍科所提計畫，

地政士不管是公會夥伴，執業服務人員，都與地政業務聯繫密切。今

年度回到業務面，本案由地籍科提報之「桃園市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

勵活動計畫」案辦理非重大施政計畫性別影響評估。 

案由三：結合企業、民間組織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計畫、措施： 

(一) 秘書室： 

本案為 111年提出具性別平等計畫，112年為執行該計畫。本局地籍

科辦理「守護祖產，全面出擊 3.0」為深化在地服務，以里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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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鄰里社區、地政士及整合桃園市各地政、戶政、國稅及本市三大

地政士公會等公私機關資源，透過小型說明會方式協助市民完成繼承

登記。建議可藉此案共同推動性別平等政策。 

(二) 彭委員佳雯： 

「守護祖產，全面出擊 3.0」結合地政士公會、里長與議題相關，唯

須視疫情發展做計畫宣導。 

(三) 主席裁示： 

請地籍科擬寫 112年計畫時，計畫內容要較以往推展業務再多增加性

平元素，如與地政士公會繼承平權性別平等觀念溝通。 

案由四：場館廁所標誌違反性別平等意涵及各類檢核表檢視及修訂情形： 

(一) 黃委員翠紋： 

性別友善廁所提供不同性別使用，建議大溪所性別友善廁所標誌可修

改不設限僅提供男性與女性使用。 

(二) 吳委員宜臻： 

性別友善廁所不限傳統男廁或女廁為標示，是無論男性、女性、中性

或跨性別者都能自在使用之廁所。 

(三) 主席裁示： 

請各所檢視場館廁所標誌是否違反性別平等意涵並做調整。 

玖、臨 時 動 議：無。 

壹拾、散 會 時 間：下午 17時 30分。 


